
话大学文件

校发学位字 E2015)126号

中国科学院大学关于开展 zO16年度增列及

撤销培养点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所 :

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大学自主设置学科与培养点管理办法,9l校

发学位字 E⒛ 13〕 25号 ,以下简称 《管理办法》),国科大现启

动⒛16年度增列及撤销培养点工作。

一、增列培养点的范围与要求

1.增列学术型学位培养点的范围

各研究所根据本单位发展需要,在国科大已有的博士、硕士

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,可以申请增列一级学科培养点。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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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条件参见 《管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。

2.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、农业硕士培养点的范围

全日制工程硕士、农业硕士的增列按照领域进行,其中工程

硕士培养点的增列,只面向不具有相应学术型学位支撑学科的研

究所开展。

申请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、农业硕士培养点,应具各以下条

件:(1)有一定数量的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生产背景的科

研项目;(2)有一定数量的既有专业实践经验,又有较高学术水

平的指导教师;(3)应有与相关企业、部门、机构在科学研究、

技术开发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较稳定的合作关系。申请单位在

院地合作方面有相关人才培养协议的,可优先考虑。

3.增列培养点的基本要求

研究所组织专家就拟增列培养点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论证 ,

经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。

研究所拟新增学科/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须在国科大第四届学

位评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进行答辩。

二、撤销培养点

各研究所对于不适应本单位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培

养点,经本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,表决通过后,可向国科大

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撤销该培养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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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安排及材料报送

请各有关研究所于 2015年 11月 30日 前完成增列培养点及

撤销培养点的申报工作。

1.增列培养点须通过网上报送系统。增列培养点,应如实填

报
“
培养点简况表

”(附件 1、 附件 2)、
“
代表性科研成果清单

”

(格式见附件 3)和该培养点培养方案,其中所填报的科研成果

应与拟新增学科/领域相关。此外,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、农业

硕士培养点,还应提交培养点增列申请报告,重点就申请增列培

养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与质量保证举措进行阐述。

学术带头人答辩事宜另行通知。

2.撤销学科培养点须填报
“
中国科学院大学撤销培养点各案

表
”(附件 4)。

本通知及表格可在
“
http∶ 〃www。 ucas。 ac。 cn/通知公告

”
下

载,国科大学位授权一览表可在
“
http∶ 〃www。 ucas。 ac。 cn/教育

教学/研究生教育/学科专业
”
查询。

联 系 人:赵永利

电  话:010-88256284

传    差弓: 010ˉ 8̄8256111

电子信箱:xueweibanaucas。 ac。 cn

联系地址:北京玉泉路 19号 (甲 )中 国科学院大学学位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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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

邮政编码:100049

附件:1。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科培养点简况表

2.中 国科学院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点简况表

3.代表性科研成果清单格式及说明

4.中 国科学院大学撤销培养点

砾学穿
哔 垆
冫年 10月
r'~        .

中国科学院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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